附件2
推 荐 函
（参考模板，推荐函须用推荐单位红头文件形式）
东莞市科学技术局：

*******（单位名称）符合东莞市基础研究基金依托单位注册申请受理基本条件：

（一）业务范围中具有科学研究的相关内容；
（二）具有从事基础研究活动的科学技术人员；

（三）具备开展基础研究所需的条件；

（四）具有专门的科学研究项目管理部门和制度；

（五）具有专门的财务部门和制度；

（六）具有必要的资产管理部门和制度；

（七）无尚在惩戒执行期内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

（八）无相关社会领域信用严重失信记录。

虽不符合“清单制”注册申请条件，但经调研，该单位业务范围中具有科学研究的相关内容，具有从事基础研究活动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开展基础研究所需的条件，具备从事基础研究的能力，填写其他与基础研究相关的推荐申请理由（推荐申请表见附件）。现推荐该单位注册申请为东莞市应用基础研究基金依托单位。

专此致函。

附件：东莞市基础研究基金依托单位推荐申请表

                            推荐单位（公章）

                         ****年**月**日
（联系人：***，联系电话：***）
附件2-1

东莞市基础研究基金依托单位推荐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企业    (科研院所    (实验室    

(民办非企业    (新型研发机构    (其他

	推荐单位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在职人数
	
	研发人员数
	

	高级职称人数
	
	具有博士学位人数（有社保）
	

	优势研究领域（不超过300字）
	

	已开展基础研究情况（不超过300字）
	（介绍已开展科研项目尤其是市级以上科研项目的情况；发表的科技论文，取得的授权专利，科技奖项等科研成果情况；并在系统上传完整的证明材料扫描件）

	科研条件平台情况（不超过200字）
	（介绍本单位实验室、工程中心等科研平台情况，并在系统上传完整的证明材料扫描件）

	科研管理制度建设情况（不超过200字）
	（介绍本单位内部已建立科研项目管理制度、经费管理制度等情况，并在系统上传完整的证明材料扫描件）

	申请理由：

（可根据要求附相关证明材料）

	申请单位（公章）：

日期：


注：按“推荐制”申请的单位首先填写《东莞市基础研究基金依托单位推荐申请表》，经单位加盖公章后，并附上完整的证明材料扫描件，提交至有推荐资格的推荐部门，经推荐部门审核同意，给予出具推荐函。在向东莞市科学技术局提出书面申请成为市基金依托单位时需一并提交推荐函和此表及证明材料扫描件。


